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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支出基本情况
2024年，我局市级财政林业专项资金803.2万元，已使用556.07万元，结余247.13万元，具体项目为：
1.国家森林城市建设工作经费100万元，已使用78.21万元，结余21.79万元，主要用于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和抢救复壮，怀化树王图册编辑，乡村绿化提质，创森调研和宣传，一迎三创工作等费用支出。
2.义务植树经费10万元，已使用完毕，主要用于支付义务植树活动过程中的苗木采购、挖穴整地、差旅、租车等费用支出。
3.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经费10万元，已使用5.74万元，结余4.26万元，主要用于支付野生动植物保护宣传培训等工作督导检查及日常办公经费开支。
4.林长制工作经费100万元，已使用73.27万元，结余26.73万元，主要用于调研、巡林、宣传、会议、培训等，高位推动林长制工作做优做实。
5.草原管理及生态廊道建设工作经费10万元，已使用5万元，结余5万元，主要用于草原管理及生态廊道建设项目的开展实施和验收管理。
6.国家储备林贷款项目建设及林业碳汇工作经费50万元，已使用33.34万元，结余16.67万元，主要用于国储林项目外出培训学习、调研等开支。
7.乡村生态振兴及林业特色产业发展10万元，已使用6.97万元，结余3.03万元，主要用于乡村振兴驻村林业产业项目的支持与对口扶贫点的扶贫工作经费。
8.怀化市森林防火监测系统服务费200.7万元，已使用完毕，主要用于怀化市森林防火监测系统建设。
9.森林防火及基础能力提升经费75万元，已使用51.26万元，结余23.74万元，主要用于森林防火基础设施提升、森林防火车辆、值班等工作督导检查及日常办公经费开支。
10.林业改革工作经费30万元，已使用14.23万元，结余15.77万元，主要用于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项目差旅、印刷等工作经费。
11.油茶品牌建设与产业服务补助项目30万元，已使用完毕，主要用于支付油茶品牌建设与推广、多元化宣传和技术培训与执法检查等工作督导检查开支。
12.林业工作专项业务费117.5万元，已使用6.66万元，结余110.84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全省国有林场职业技能大赛等费用。
13.油茶产业发展40万元，已使用24.31万元，结余15.69万元，主要用于支付推进油茶新造和油茶低改等项目实施，提供业务指导和技术服务工作经费。
14.林业有害生物及松材线虫防治经费20万元，已使用16.37万元，结余3.63万元，主要用于支付开展相关检查，督导林业有害生物的防治和检疫执法工作，应用无人机核查县市区松材线虫病枯死木的普查和清除情况。
二、项目自评工作开展情况
根据《怀化市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市级预算部门绩效自评和部门评价工作的通知》（怀财绩〔2025〕32号）文件要求，我单位领导高度重视，组织专门人员及相关科室，对2024年市级财政专项资金的使用完成情况进行真实、准确、客观的自评，具体工作开展情况如下：
加强组织领导，明确工作责任。对财政资金绩效自评工作，我局领导高度重视，由分管财务的局领导主持召开了专门会议，将专项绩效自评工作落实到相关二级单位以及相对应的部门，规财部门综合管理和汇总，层层抓落实。
抽调专门力量，认真做好自评。责任单位和科室安排专门业务骨干人员，根据专项资金绩效评价共性指标内容，通过查阅资料、实地查看、报账支出等对每一项专项工作的完成情况、完成质量、预期产生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进行详细地自评和分析。规财部门组织人员对本级林业专项资金管理、使用、预算执行以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和评价分析，并对各科室提供的自评材料进行再次自评，以确保自评质量。
三、项目自评结果及分析
（一）自评分数情况
各项目自评得分均在90分以上，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优秀。
（二）分项分析
1.预算执行分析
14个项目资金全部为市财政预算拨款，拨付流程为单位按年初财政核定的项目绩效目标录入项目库管理，由财政业务部门审核后按项目进度拨付且均按计划在2024年完成支付，所有项目预算执行情况良好。
2.资金管理分析
严格执行《怀化市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工程预结（决）算管理办法》 (怀政办发〔2023〕10号) 、《怀化市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审计监督实施办法》（怀委审[2021]1号）等规定，对林业专项资金的管理与使用，制定了《怀化市林业局关于进一步加强林业专项资金管理的通知》，坚持量入为出的原则，制定绩效目标，根据项目施工进展情况，合理安排项目资金使用，使项目资金达到最大的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设立项目资金专户，与其他项目分开核算，保证专款专用，保证项目资金使用规范安全有保障，执行法人负责制等，严格专项资金审批制度，对施工费用不另立名目，不挪用、不拖欠、不截留、不滞留项目资金。会计信息质量真实，严格执行会计法等财经纪律，按照相关会计规则处理会计业务，实行分类记账，独立核算，真实反映项目资金管理使用的动态过程。
3.绩效目标完成情况
（1）经济成本
整体成本控制计划完成小于等于项目预算，已全部完成；人工种草成本计划完成小于等于300元/亩，实际完成300元/亩。
（2）社会成本
全民环境保护宣传成本节约率计划完成≥0%，已全部完成。
（3）生态环境成本
生态环境成本指标计划完成≥0%，已全部完成。
（4）数量指标
国土绿化数计划完成≥34万亩，实际完成58.06万亩；林长巡林次数计划完成≥2次，实际完成2次；油茶新造低改数计划完成≥10.7万亩，实际完成18.98万亩；义务植树计划完成30亩，实际完成110亩；湘林碳票项目储备计划完成1万亩，已全部完成；林业科技推广项目数量计划完成2个，已全部完成；油茶宣传与产业服务次数计划完成8次，已全部完成。
（5）质量指标
林业有害生物成灾控制率计划完成≤2.98‰，实际完成0.16‰；森林火灾受害率计划完成≤0.9‰，实际完成0%；生态补偿资金拨付率(中央、省级)计划完成100%，已全部完成。
（6）时效指标
生物防火林带建设当年完成率计划完成100%，已全部完成；林业科技推广项目完成率计划完成100%，已全部完成。
（7）经济效益
产业发展示范带动作用明显，将进一步为山区群众提供大量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促进乡村振兴建设。
（8）社会效益
提高全民环境保护意识。
（9）生态效益
通过增绿扩量、森林提质、生态修复等方式，提高全市森林覆盖率，有利于保护森林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生物多样性，持续改善生态环境，为广大人民创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美环境，建设生态文明城市。
（10）可持续影响
促进城市生态可持续发展，林区森林经营水平有效提高，保障我市木材和生态安全的重大举措，为全面保护天然林提供可靠的资源支持。
（11）满意度情况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90%。
4.偏差说明
无偏差及未完成目标。

四、项目自评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措施
无。
五、项目自评工作建议及预算安排建议
希望财政加大对林业专项资金的投入，保护森林资源，美化生态环境，进一步提高森林蓄积量，林分质量明显提高，森林碳储量、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美化环境等功能显著增强，森林生态效益发挥效果明显。
六、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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